
本技術詞彙表載有本文件所用有關本公司及我們業務的若干術語的釋義。其
中若干詞彙未必與標準行業釋義相同。

「BOO」 指 建設－擁有－經營，一種承包商根據政府機構授予
特許經營權建設並經營工業項目而並無將項目移交
給政府機構的項目模式

「BTO」 指 建設－轉讓－經營，一種項目融資形式，當中企業
可從政府機構獲得特許經營權，以進行特許經營合
約所載設施的融資、設計、建設及經營。於特許經
營期，項目開發商自授權人全數收回投資及保證金
並提供運營服務

「複合年增長率」 指 複合年增長率

「企業界別」 指 環境衛生服務市場的界別之一，該界別內環境衛生
服務由當地政府機構外判予企業

「政府機構界別」 指 環境衛生服務市場的界別之一，該界別內當地政府
機構負責在其管理的區域內提供環境衛生服務，且
不會將該等服務外判予企業

「填埋」 指 常用的廢物處理方法。由於此方法簡易，所需投資
少，並可處理所有種類的廢物，故其獲其他國家廣
泛採用，包括廢物填埋及衛生填埋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城市固體廢物」 指 城鎮日常運作所產生的生活垃圾、衛生廢物、商業
廢物及城市垃圾，主要包括煤渣、廚餘、果皮、塑
料、落葉、布料、木材、玻璃、瓷器、皮革及紙
張，以及少量電池及醫療包裝物料（例如鋁箔、SP
複合膜╱袋及橡膠等）

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細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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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PPP)」

指 公私合營，由政府與企業根據特許經營協議就共同
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或提供若干公共產品及服務形成
的合作關係

「ROT」 指 重構－經營－移交，一種允許企業於指定期限內翻
修、運營及維護現有設施的項目模式。於該期間屆
滿後，該設施將交回給政府機構

「固體廢物」 指 城市固體廢物、工業固體廢物及農業固體廢物。根
據處理分類，固體廢物可細分為醫療廢物、建築廢
物、工業廢物及生活垃圾

「噸」 指 質量單位

「TOT」 指 移交－經營－移交，一種政府將項目一段期間的所
有權或經營權有償轉讓予投資人的項目模式。投資
人隨後通過根據合約經營收回全部投資和獲取合理
回報。於合約期滿後，投資人將所有權或經營權移
交回給政府

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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